


第1頁，共 19頁 

 

臺南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10月 2日（星期一）上午 8時 30分 

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樓簡報室 

主席：趙召集人卿惠 

   紀錄：黃伊琳 

出列席人員（略，詳簽到簿） 

壹、 報告事項 

第 1案:「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第三階段)劃設重點及依通案性原則調整

成果說明。 

決定: 

一、 洽悉。 

二、 附帶決議：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或核定最新之範圍成果或資料，同

意授權業務單位於報部前得逕行配合該資料依通案性原則調整劃設成

果。 

第 2案: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受理情形及處理方式。 

決定: 

洽悉。 

貳、 討論事項 

第 1案: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設(草案)提會審議事宜。 

決議: 

一、 同意業務單位所擬審議方式及預排期程，並授權業務單位得視人民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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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處理情形及民眾出席意願及情況，調整會議場次及期程。 

二、 同意授權業務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辦理後續審議作業。 

第 2案: 「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無涉」之人民陳述意見，提會審議。 

決議: 

因個案狀況不一，為確認是否與功能分區無涉，請先行送專案小組討論並做

適當分類，如確無涉分區劃設之案件，再於大會中以報告案方式說明。 

參、 臨時動議： 

第 1案:「河川區域範圍依已徵收範圍調整」新增為本市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決議: 

一、 同意新增本市因地制宜劃設原則：「依河川區域範圍而劃設之國土保育

地區第 1類土地，倘土地所在之河段已完成堤防施設及用地徵收，國土

保育地區第 1類之範圍得依已徵收之用地範圍劃設。」，請於繪製說明

書敘明。 

二、 對於界線決定倘有疑義，仍請水利主管機關就妥適性提供具體建議，納

供審議參考。 

肆、 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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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報告事項第 1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 

◎徐副召集人中強 

一、 簡報 P.23，國土計畫法二階與三階提審劃設成果調整表，乃表示二階與三

階劃設調整之差異處，惟面積以「空白」表示尚乏精確，請再補充說明主要

原因為何。 

二、 簡報 P.42，結論 6.有關授權業務單位於報部前得逕行配合該資料依通案性

原則調整劃設成果部分，考量國土計畫已公告各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原則

且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乃依其相關法令規定公告或核定最新範圍成果，為

免增加行政作業時間，故後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有最新公告或核定之範

圍成果或資料時，建議授權業務單位得逕行配合最新公告或核定之資料，

依通案性原則調整劃設成果。 

三、 有關本市國土計畫三階各範圍依通案性原則調整詳細情形，後續將召開專

案小組討論；討論後所獲致之決議，再提大會報告。 

四、 本市尚無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市國土功能分

區無劃設為城 3，後續如有經核定之部落範圍時，將依核定範圍檢討劃設為

城 3或農 4。 

◎林委員峰田 

一、 簡報 P.12，圖例標示部分，計畫範圍應包含陸域及海域，請予以修正。 

二、 簡報 P.23，二階與三階提審劃設成果調整表內，面積其中一欄標示為「空

白」，請說明主要原因為何。 

三、 簡報 P.28，請檢核各項調整原則是否皆屬國土管理署所訂定之通案性原則，

如屬通案性原則，請於本次調整內容中予以敘明；如非屬通案性原則，建

議列為臺南市因地制宜調整原則，並提國審會審議。 

四、 簡報 P.42，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後續有公告或核定最新之範圍成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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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授權業務單位於報部前得逕行配合該資料依通案性原則調整劃設成

果之部分，建議仍應提經國審會審議。 

五、 會議資料 P.40，建議納入之小型基本公共設施應屬通案性劃設原則，但部

分設施限縮於特定區域(如 8.佳里農會蚶寮集會場)，是否屬個案調整之情

形，請再予以釐清。 

六、 會議資料 P.46下方圖資說明為「附近」，請確認框選範圍是否為應調整納入

鄉村單元。 

七、 會議資料 P.51，請確認是否僅為地籍偏移所產生之功能分區調整。 

◎陳委員淑美 

一、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第 1案，乃是說明於國土計畫法二階至第三階整個作業

過程當中，對於各個功能分區套疊至地籍及所依據之調整原則，包含調整

前後面積差異統計成果，先行提會報告。有關各委員反映面積差異之問

題，係因國土計畫法二階僅為規劃示意圖，並未套繪地籍，三階須落實至

地籍，故會產生面積差異。 

二、 目前各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成果，皆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之圖資辦理

套疊，於 114年 4月 30日核定公告前，尚有多次審議，建議於本市國審會

完成審議前，倘有經事業主管機關新公告或核定之資料，授權業務單位逕

行納入辦理調整，並提大會報告；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新公告或核定之資

料提供時，劃設成果已報部，則逕提內政部審議。 

◎陳委員志宏(含書面意見) 

一、 建議適度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成果，檢討相關範圍調整原則。 

二、 建議將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以納入通案性

處理原則，或銜接至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圖。 

◎陳委員瀅世(含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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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議資料 P.68、P.69，國土功能分區因都市計畫區範圍邊界之地籍偏移進行

調整，惟分區調整區塊面積較大，似不合理且恐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請予以確認。 

二、 本次會議資料 P.26，國保 1變成農 1是因為徵收不成？新秀才段 850地號

是國保 1，而旁邊十六甲段 9-9地號上半卻是農 1，地主是否覺得不公平？

另國土計畫具有指導性質，然依據徵收完成而劃設，顯然喪失指導地位，

而是受限於現實條件，請再斟酌是否妥適。 

三、 部分圖面有變更色塊，然非本次重點(即不在紅框內)，例如會議資料 P.28左

下，農二→農一，P.68左側亦是。二階色塊突出也是地籍線問題？如果是，

但不是在藍框範圍內，顯然非本次討論範圍內(農 2→農 1)。建議未來個案

討論一併處理說明。 

◎姚委員希聖(含書面意見) 

一、 區計河川區在國土計畫中劃為國保 1(或國保 2)，依水利署公告河川區範圍

劃設無疑義；若依徵收範圍為調整依據，則宜檢視： 

(一) 現徵收範圍是否為完成徵收範圍而非分期分批徵收範圍。 

(二) 未徵收範圍部分確定已不具河川區(國保 1)的分區功能。 

(三) 依徵收範圍為依據劃設的條件，建議納為臺南市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二、 簡報 P.24，請說明刪除僅少量地籍且為公有地鄉村區計 12處的原因，及有

無僅少量地籍且為私有地的情況而保留為鄉村區之情形。 

三、 簡報 P.23，表格欄位中海洋「保育」地區第一類之一、第三類，有誤植。 

四、 簡報 P.36，有一處特專區乃依據依 109 年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分區檢討

變更為特定農業區，請規劃單位確認該特專區是否已完成法定程序。 

◎胡委員學彥(含書面意見) 

一、 簡報 P.14，現行都市計畫面積為 52,617.98公頃，若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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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原都市計畫區，將可歸屬國 4、農 5及城 1；在三階提審面積統計，前

三類功能分區面積合計為 50,875.72公頃，有明顯落差，宜再檢視或補充說

明原因。 

二、 依簡報二階至三階通案性調整原則下，有調整城 1、城 2-1部分，涉及海洋

資源地區。理論上海岸(平均高潮線差異調整)，其他臨海岸線的農 1或農 2

應該也有類似的調整，宜於報告書內仍應補充說明。 

◎曾委員憲嫻(含書面意見) 

一、 國土計畫的願景，希望宜居外，更多反應出臺南文化首都「文化」之特質。 

二、 「原住民土地」目前為無，請再確認。 

三、 請確認「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的劃設方法；此外，文化敏感地區、文化部

核定之文化景觀地區是否在劃設分區時有納入考量。 

◎薛委員怡珍(含書面意見) 

一、 簡報 P.17，右圖白色區域為什麼分區？建議補充說明。 

二、 有關分區範圍調整成果表欄位本身空白處可備註說明。 

三、 簡報 P.27，建議說明劃出鄉村區單元的土地，其國土功能分區之調整原則

為何。 

四、 簡報 P.37，表格中 0.00或-0.00公頃，部分為空白繪製，數據呈現需再更精

準，否則看不出土地面積增減。 

五、 有關陳情案件多為非屬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事宜，是否在官網有簡易 Q&A的

頁面提供民眾查詢，另市府是否有相關部門協助追蹤陳情辦理結果，以協

助陳情者釋疑。 

◎吳委員其融 

一、 簡報 P.24，刪除因僅少量地籍且為公有地鄉村區共 12處，請補充說明刪除

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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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未來臺南市政府針對農業發展有較多之規劃與策略，是否應讓在地居民

瞭解劃設為農 5對於未來土地發展未必較劃設為城 1差。 

三、 會議資料 P.45，學甲區溪洲子段 186-3等地號，「溪洲子段」應勘正為「溪

洲子寮段」。 

◎楊委員慧華(含書面意見) 

一、 為加速國土治理，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營建署已改制為國土管理署，

建議相關會議內容及計畫報告，應援用改制後正確之機關名稱。 

二、 本次會議為國土功能分區調整審議，交通系統未在本次會議範圍內，因此

僅提醒未來國土計畫協調，為確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與交通規劃和基礎設

施建設協調一致，請留意不同地區的功能之間須有合適的聯繫與連接，以

確保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交通流動性和環境保護。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書面意見） 

一、 就報告事項：「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第三階段）劃設重點及依通案性

原則調整成果說明 

(一) 有關河川區範圍調整成果（議程 P.8、24、簡報 P.22）： 

1.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涉及中央管河川之界線決定原則，依國土功

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38次研商會議結論，考量水道治理計畫線（黃線）、

用地範圍線（紅線）或河川區域線（綠線）內之土地，均受水利法相

關規定管制，仍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 3條線最寬者作為劃

設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界線，倘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於其他空間

規劃或土地管理考量，仍得評估以前開第 7 次會議結論所述相關界

線，作為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界線，惟應於繪製說明書加強敘明

理由，並經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另請水利主管機關等相關

單位應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就前述界線決定方式之妥適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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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意見。 

2. 就會議資料附件 1-2以已徵收範圍及地籍調整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劃

設成果 1節，請市府於繪製說明書補充說明具體規劃考量及水利主管

機關就前述界線決定方式之相關意見，並請貴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大

會）審議（應列為討論事項）。 

(二) 有關鄉村區單元調整成果（簡報 P.24）： 

查貴市有「刪除因少量地籍且為公有鄉村區」之情形，屬貴市鄉村區單元

因地制宜劃設原則，惟繪製說明書（公開展覽版草案）未納入相關說明。

請貴府於繪製說明書補充說明具體規劃考量，並將符合前開態樣者，逐

處提會審議。 

(三) 有關特定專用區範圍調整成果（簡報 P.34-37）： 

請貴府補充說明是否已依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5次會議結論，就城鄉

發展地區第 2類之 1屬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納入零星土地。 

二、 就貴市繪製說明書、國土功能分區圖冊、使用地土地清冊，本署檢核意見

說明如下： 

（一） 繪製說明書 

1. 有關使用地編定方式及面積統計（第 36至 38、71、81至 84頁），

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條文草案(112年 7月 11、12、25日第

2、3、4次條文研商會議版)第 5條規定，請貴府配合更新使用地編

定類別、編定方式及編定成果。 

2. 有關「貴市其他都市計畫區內符合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

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屬河川區，不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部分（第 40及 65頁）： 

(1) 查繪製說明書敘明係考量如前開土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4



第9頁，共 19頁 

 

類，恐造成未來因應河川治理計畫範圍變更都市計畫之困難，惟

依國土計畫法第 22條第 2項規定，屬為加強國土保育，得隨時

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檢討變更作業，並據以調整國土保育地區第

4類劃設界線。 

(2) 現階段如經貴府評估仍有不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4類之其他考

量，屬貴市因地制宜劃設方式，並請補充具體規劃理由，並請國

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議確認。 

3. 有關法定名詞（第 45頁），請貴府修正「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圖（草案）」為「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4. 有關鄉村區僅含少量地籍，則將權屬為公有地之地籍劃出，私有地

之地籍則保留部分（第 47至 48頁），屬貴市因地制宜劃設方式，請

貴府補充具體規劃考量，並將符合前開樣態者，逐處提會審議。 

5. 有關鄉村區單元中小型公共設施（第 62頁），按 110年 8月 10日內

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8次會議討論同意，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

性考量，如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

且於生活機能上屬與聚落同一生活圈範圍之小型基本公共設施，得

一併納入鄉村區單元。前開「毗鄰」係指完全鄰接鄉村區者，而

「鄰近」係指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與鄉村區相隔既成道路、農水路等

通行使用，或與鄉村區夾雜小於 1公頃以下之零星土地，且前開零

星土地符合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者。爰就相關案件提供意見如下： 

(1) 松林國小（藍圈 1）：屬與生活機能習習相關之鄰里型公共設

施，且與鄉村區相隔道路及水利用地，符合前開「鄰近」鄉村區

之定義。 

(2) 社區活動中心（藍圈 2）：尚不符「毗鄰」鄉村區之定義，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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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情形表（草案），考量社區

活動中心後續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申請使用，尚無納入

鄉村區單元劃設之必要性。 

6.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及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範圍內夾雜零星土

地，不併入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劃設（第 74

至 76頁），屬貴市因地制宜劃設方式，經查繪製說明書業敘明係基

於民眾權益保障，請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議確認。 

7. 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是否落簿 1節（第 38、84頁），目前研

議國土功能分區未來將不落簿，惟民眾於各地政事務所申請地籍謄

本時將一併提供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書。 

8. 有關重要會議紀要（第 85至 86頁），請貴府再補充納入原依區域計

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徵詢有關機關表示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等認

定之研商會議結論或徵詢結果，以及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之研商會議結論等。並請市府納入歷次會議之

討論重點摘要，俾利未來查考。 

9. 有關圖資使用版本，請貴府後續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前，依本部

111年 11月 11日台內營字第 1110818411號令修正「國土計畫之直

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更新轄管海域範圍。 

（二） 國土功能分區圖冊 

1. 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圖全圖及各圖幅左上角之圖冊名稱，請貴府將

「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修正為「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

圖」。 

2. 查各圖幅中國道、省道快速道路、省道等圖例錯誤（未正確顯

示），請貴府再予釐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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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各圖幅中等高線顏色與圖例頁（PDF第 6頁）不同，請貴府統一

表現方式。另請貴府補充納入直轄市、縣（市）界以及鄉（鎮、

市、區）界線。 

4. 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框線，請貴府按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

地繪製作業辦法第 3條，及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

業手冊（111年 8月版）第 4-95頁規定，繪製 0.2公分至 0.5公分

寬。 

5. 查部分國土功能分區其分類之簡稱錯誤（未正確顯示），請貴府再

予釐清修正，如「城 21」修正「城 2-1」、「海 11」修正「海 1-1」

等。 

6. 查圖冊第 8、9、13、14、17、18頁尚有零星（面積未達 2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夾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2類，以及零星（面積

未達 2公頃）農業發展地區第 2類夾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之情

形，惟依全國國土計畫所訂通案性處理方式及貴市繪製說明書所載

明內容，前開零星土地應併入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請

貴府再予整體檢視後一併修正。 

7. 查圖冊第 13頁有明顯地籍偏移造成零星國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或

第 2類之情形，請貴府再予整體檢視後一併修正。 

8. 查圖冊第 14、24頁等尚有零星（面積未達 2公頃）國土保育地區

第 2類且未毗連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土地之情形，惟依全國國土計

畫所訂通案性處理方式，前開零星土地應併入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劃設，請貴府再予整體檢視後一併修正。 

9. 有關海洋資源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圖，請貴府按 111年 9月 30日

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31次研商會議結論以及以下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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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點位標註 

A. 考量海洋資源地區第 1類之 1劃設參考指標係依循其他目的

事業法令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又該分類備

註欄將註記該項劃設參考條件，爰貴府得評估海洋資源地區

第 1類之 1者不標註轉折點。 

B. 海洋資源地區劃設參考指標圖資屬圓形面狀者，應標註其圓

心之坐標，並於編號旁再行標註「*」號；屬非圓形面狀者，

應標註各個轉折點之坐標。 

C. 屬平均高潮線與都市計畫地區之轉折點或交界點者，無需標

註其轉折點或交會點。 

(2) 有關轉折點簡化方式，考量轉折點標註仍應以清楚呈現為原

則，建議就點位密集處得評估每隔 0.5公分至 1公分標註 1點

位即可；惟應保留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交界點，俾清楚辨識海

洋資源地區各分類交界位置。 

(3) 有關海洋資源地區之附表，屬交界點者，應分別於各該劃設參

考指標中重複列冊。 

10. 有關海洋資源地區之附表，請貴府按 111年 9月 30日國土功能分

區規劃議題第 31次研商會議結論，調整附表呈現方式。 

(1) 編號： 

A. 以海洋資源地區各項劃設參考指標為單位，填寫轉折點、交

界點及圓心點編號。並建議以海洋資源地區第 1類之 1、第 1

類之 2、第 1類之 3、第 2類及第 3類之劃設參考指標依序呈

現。 

B. 屬交界點者，應分別於各該劃設參考指標中重複列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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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Y坐標：X坐標及 Y坐標分欄填寫，單位為度。 

(3) 備註欄：附表新增備註欄位，並應填寫海洋資源地區各項劃設

參考指標名稱。另劃設參考指標屬圓心坐標者，應再另行註記

「屬圓心標註」。 

（三） 使用地土地清冊 

1. 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 7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期滿後，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

土地清冊（圖）提請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且

應一併檢具繪製說明書及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 

2. 查貴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期程規劃及相關議程資料皆未說明土地

清冊（圖）審議方式，請貴府補充說明。 

3. 經檢核貴市使用地土地清冊（公開展覽版草案），原則符合通案處

理方式。 

三、 另有關貴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經本署檢核後，尚有繪製疑義部分（另案

提供市府），請貴府納入後續提貴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議參考；

如有涉及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者，請貴府將相關規劃考量納入繪製說明

書敘明，亦請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確認。 

◎農業部(含書面意見) 

一、 經比較貴府第 2階段與第 3階段農業發展地區劃設面積差異，農 1劃設面

積增加，農 2、農 3、農 5均減少劃設面積，請再考量是否符合全國國土計

畫劃設條件。 

二、 本部刻正撰擬花卉中心籌設計畫，擬申請使用原「臺灣三部曲歷史文化園

區 BOT案」之土地，後續將再檢送相關資料。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含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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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保安林圖資提供事宜，因部分保安林最新檢定時間迄今已逾 5年以上，

刻正辦理釐清作業中，釐清後協助提供。 

二、 因應計畫保育議題，臺南市轄區內涉及「阿里山淺山農地保育軸帶」、「嘉

南海岸濕地保育軸帶」、「曾文溪流域保育軸帶」、「南嘉南平原濕地保育軸

帶」、「南嘉南平原草生地保育軸帶」區域，相關圖資可於自然保育網下載

運用(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2178)，建議可納入規劃內容。 

三、 本分署為國土生態綠色網絡建置計畫嘉南地區的第一線推動機關，相關委

託計畫成果，如有需要，亦可提供參考。 

四、 因應組改，自 112年 8月 1日起，「林務局」機關名稱已更改為「林業及自

然保育署」(簡稱林業保育署)，相關書件資料建議修正機關名稱。 

◎農業部漁業署(含書面意見) 

一、 請臺南市政府就「安平漁港」漁港區域再行檢視確認應為海洋資源地區第 1

類之 2。 

二、 臺南市政府所轄安南港西區養殖生產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依據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之

劃設條件，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之劃設條件包 括養殖漁業生產區，為符合

國土功能分區各分類劃設原則，建議 修正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分署 

依據貴府規劃單位劃設成果，乃依河川區域線(綠線)劃設為國保 1；涉及用地

徵收部分，是以用地範圍線(紅線)為其徵收範圍，若完成整治與用地徵收時，

則河川區域線(綠線)即配合調整至與用地範圍線(紅線)一致。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一、 有關簡報部分，P.23 面積中空白項係指未登錄地，另各委員說明內容有誤

或尚需補充之處，後續經本局檢視確有誤或補充之部分，配合委員意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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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二、 有關本市國土計畫第三階段河川區範圍劃設方式，如該河段已興建堤防且

已辦理用地徵收完竣者，則依用地徵收範圍作為劃設為國保 1 之依據；倘

河川尚無整治之情形，則依河川分署提供之圖籍套繪，並人工清查地籍套

疊偏移之處。後續本局將配合本次國土署意見將劃設後成果函送水利署，

倘有修正意見再配合調整；劃設後成果並提大會報告。 

三、 簡報 P.24，刪除因僅少量地籍且為公有地鄉村區(12 處)，係因經檢視區域

計畫編定圖，此 12處為僅有單一或兩筆土地即編定為鄉村區，周邊既無聚

落亦非建築使用，明顯不合理，惟因年代久遠且無佐證資料原分區劃設有

誤，且均為公有土地無涉民眾權益，故於國土計畫三階將此 12處剔除鄉村

區單元，並併入毗鄰國土功能分區。 

四、 簡報 P.36，編號 29特定專用區由城 2-1調整為農 1，係因此處已經 109年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分區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爰依劃設原則調整為

農 1。 

五、 有關地籍偏移修正部分，乃因圖資套疊所產生之偏移，因國土計畫二階圖

資僅為示意圖，爰三階與地籍圖套疊後，各範圍劃設成果邊界必定會有與

地籍線不吻合之情形，故這部分以人工檢視之方式處理。例如都市計畫範

圍邊界之地籍，原則上已依都市計畫範圍辦理地籍分割作業，以確認該筆

土地為都市計畫區或非都市土地，惟國土計畫二階成果尚無套疊地籍，致

使三階與地籍圖套疊後，部分都市計畫區邊界因地籍偏移產生兩種國土功

能分區，爰以人工檢視之方式調整至與地籍線一致，避免後續影響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 有關農 5 面積於本市國土計畫三階有大幅度面積的調降，係因國土署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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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5 劃設原則為「都市計畫農業區如有部分為優良農地或緊鄰非都土地之

優良農地時，考量區塊完整性，以完整街廓均劃設為農 5」，致使許多位於

非都市土地邊界之都市計畫區土地，雖僅少部分位屬優良農地，仍整塊併

同劃設為農 5。爰此，三階本市依據國土署得彈性調整之原則，按農業單位

提供之優良農地範圍為基本底圖，並經府內多次研商會議，重新檢視農 5劃

設範圍。後續針對本次農 5 調整部分，將列為專案小組會議之議題進行討

論。 

二、 有關蘭花花卉中心籌設計畫部分，請農業部協助提供相關資料後，再提後

續審議。 

三、 有關本市鄉村區整體規劃，目前學甲區進度最快，刻正辦理期末報告書審

查作業，預計於 10月底審查完竣，如能配合本市國土計畫三階規劃期程，

則予以納入。另學甲鄉村區整體規劃亦有編列後續法定程序之作業費用，

故如未及於本市國土計畫三階納入，將另循法定程序辦理。 

四、 涉及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調整相關案件，俟資料彙整完竣，後續將

於專案小組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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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報告事項第 2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 

◎徐副召集人中強 

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處理方式，原則同意規劃單位所提列之分類。 

◎陳委員淑美 

本市國土計畫第三階段劃設成果(草案)已於本市 31個行政區辦理共計 41場次公

聽會(原南市行政區及永康區合併辦理 2 場次)，且相關人民陳述意見皆已錄案辦

理，後續將召開多次專案小組依歸納後各項議題逐案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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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討論事項第 1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書面意見） 

有關審議方式，原則符合通案性處理方式，並請貴府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

繪製作業辦法第 7條規定，務必以「討論案」方式提經貴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通過後，俾將國土功能分區圖報本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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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討論事項第 2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 

◎徐副召集人中強 

會議資料所列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無涉之人陳案件，考量民眾權益及行政程序，

建議亦提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林委員峰田 

根據會議資料民眾所提內容，應非完全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無涉(例如會議資料

P.51張○卿、P.88李○晃、P.106陳○惠、P.109施○明、P.110杜○○齡、P.112連

○發、P.115陳○元、P.122楊○榮等)，建議透過專案小組再檢視相關之人民陳述

意見，並做適當歸類。 

◎陳委員淑美 

因本市截至目前已收受之 700多件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書，考量案件數量眾多，

故經檢視後，將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無涉之案件提出，研擬參採情形及理由，並

列為本次大會討論事項。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書面意見） 

有關「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無涉」之人民陳述意見處理方式，屬通案性處理方式，

本署無意見。 
















